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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政策 2 

反歧视

目的

Stryker 重视打造多元化、包容性的员工团队，致力于维护无歧视、胁迫和非法骚扰的工作场所。本反歧视政策概述了 Stryker 禁止工

作场所歧视的政策。

适用范围

本政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适用于所有地点的所有 Stryker 员工。如果本政策的任何条文不符合适用于某特定 Stryker 业务单位的当

地法律，该业务单位可实施独立的政策以符合当地法律，前提是修改后的政策应符合本政策包含的原则（由 Stryker 人力资源部和法律

部的适当人士确定）。如未实施当地政策，本政策中符合当地法律的所有条文均应保持有效。

定义

“歧视”是基于下列一种受保护类别而对某人实行的区别待遇或考虑，作出具有针对性或优待性的区分。歧视还意味着采用明显中立的

政策或惯例，以使受保护类别中的人士因下列的任何原因较其他人处于劣势，除非该政策或惯例有客观的正当目的且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是

适当和必要的。

“骚扰”是基于受保护类别人士的不受欢迎行为，其目的或结果是侵犯有关人员的尊严，并造成恐吓、敌对、有辱人格、羞辱性或冒犯

性的环境。

基本政策

 反歧视

 Stryker 致力于提供一个无歧视、胁迫和非法骚扰的工作环境。

 在本政策下概不容忍且禁止基于雇员的性别、种族、肤色、民族、国籍、血统、公民身份、年龄、残疾、疾病或病史、

信仰、宗教信仰、是否服役、婚姻状况或退伍军人身份、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表达、经济或社会地位或任何其他受法律

保护的特征（“受保护类别”）而予以歧视。

1.3.  Stryker 员工不得在任何雇用决定中歧视其他员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任何领域：

 招聘候选人

 面试和录用候选人

 工作分配

 晋升

 工资或其他报酬 

 福利

 纪律处罚 

 绩效评估

 绩效管理 

 终止雇佣关系

 培训和学徒计划

 制定或执行雇佣条款或条件

 Stryker 政策或惯例的实施和解释

1.4.  不得基于任何雇员的受保护类别而作出任何种类的雇用决定。

 
 关于反歧视的其他法律要求

 
 Stryker 必须遵守有关反歧视、平等就业机会、平权行动以及适用于特定地区或地理位置的雇主的其他义务的适用法律。

所有 Stryker 员工必须遵守任何适用法律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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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yker 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办公室（“CHRO”）或其指定人员负责执行遵守适用法律的标准和程序，及各部门／

职能部门应协助实施和执行有关标准和程序。

合规和职责

每位员工都有责任遵守本政策以及所有实施标准和程序。任何违反本政策及／或所有实施标准和程序的员工都将受到纪律处分，甚至包括

终止雇佣关系。

所有领导者、经理、主管、队长、卖方、供应商、客户和商业伙伴都有责任支持和执行本政策。不支持及／或强制执行本政策将受到纪律

处分，甚至包括终止雇佣关系或业务合作关系。收到投诉或获知表明可能存在违反本政策行为的信息的领导者、经理和主管，必须立即将

该投诉转发给人力资源部。

每位认为自己受到歧视的员工都有责任按照以下方式立即报告他／她的担忧。

投诉和调查

凡认为自己受到歧视或目睹任何歧视行为的员工，都应立即举报。员工可以向其直属主管、任何 Stryker 经理、任何人力资源部成员、

任何 Stryker 合规或法务部门成员报告歧视事件，及／或通过道德热线报告。在鼓励员工首先向其直属主管寻求帮助的同时，员工可以

在任何时间通过任何可用的报告渠道报告他／她的顾虑。任何得知可能存在歧视的主管或经理都应立即将投诉告知人力资源部。

投诉可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提出。报告可以匿名提交。凡举报歧视、恐吓或骚扰的人士将受到保护，防止在回应投诉或提起诉讼的过程

中遭到报复。

Stryker 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或酌情将调查的处理情况通知举报者。但由于此类调查具有保密性，可能无法提供有关该调查或所采取行

动的特定细节信息。所有调查均根据各当事人的隐私权益和具体情况尽可能以保密的方式进行。Stryker 将尽力处理所有员工的披露，并

根据本政策的规定，及时完成任何及所有相关的调查。

任何阻止歧视报告或以其他方式干扰调查的员工将受到相关纪律处分，甚至包括终止雇佣关系。

如果认定发生了不当行为（包括 Stryker 的禁止报复政策），将导致适当的纪律处分，甚至包括终止雇佣。


